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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卫生厅

转发财政部 卫生部《医疗收费票据使用

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通知

各市县财政局、卫生局，省部属各有关医疗单位：

现将《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〈医疗收费票据使用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2〕73号）和《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实

施〈医疗收费票据使用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3〕

4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

行。执行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与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厅联系。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
江 苏 省 卫 生 厅
文件

苏财综〔2013〕44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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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新版医疗收费票据的管理方式

省财政厅是我省医疗收费票据的主管部门，为便于管理，新

版医疗收费票据仍沿用现行省市两级印制审批方式，即省财政厅

负责省属医疗机构医疗收费票据的印制审批工作；省财政厅授权

各省辖市财政部门负责市及市以下所属医疗机构医疗收费票据

的印制审批工作。医疗收费票据的具体核发、保管、核销、稽查

等工作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。南京市范围外省属医疗机构可根据

具体情况到所在地财政部门购领医疗收费票据，中央驻江苏医疗

机构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核发级次到同级财政部门购领医

疗收费票据。

二、我省医疗收费票据种类设置

按照《医疗收费票据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医疗机构为门诊、

住院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时，应按规定开具医疗门诊收费票据（手

工版、电脑版）和医疗住院收费票据（手工版、电脑版）。各市

可根据本地区需要选择《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实施〈医疗收费票

据使用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3〕40号）附件

所列票据样式。各医疗机构原使用的“门诊挂号、诊疗费票据”

可继续保留。除此以外，各级财政部门不得擅自增加医疗收费票

据种类或以其他财政票据代替医疗收费票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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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我省医疗收费票据的联次设置

结合我省具体实践工作，现将新版医疗收费票据联次设置明

确如下：

医疗收费票据（手工版）一律设置为三联，具体联次为:第

一联收据联、第二联记账联和第三联存根联。

医疗收费票据（电脑版）联次设置原则上为二联，包括存根

联、收据联。凡需减少或增加联次（记账联除外）的，应由省辖

市财政部门和卫生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报省财政厅、省卫生

厅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四、我省医疗收费票据增加的打印项目

医疗机构与患者间实施按病种结算的，医疗门诊和住院收费

票据按照物价、卫生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下发的病种收费项

目名称打印。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服务时，可在医疗门诊或住院收

费票据中打印“体检费”收费项目。除此之外，我省医疗收费票

据打印项目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和卫生部文件规定，不得自行增加

打印项目。

五、我省医疗票据的号码编列

我省医疗收费票据参照行政区划编码在票据名称上方右端

加印地区码，省级及省辖市地区码分别为：3200省级， 3201南

京市，3202无锡市，3203徐州市，3204常州市，3205苏州市，32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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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，3207连云港市，3208淮安市，3209盐城市，3210扬州市，

3211镇江市，3212泰州市，3213宿迁市。常熟市医疗收费票据统

一报苏州市财政局审批。各省辖市范围内医疗收费票据可采用省

辖市范围内统一编列号码或以县（区）为单位统一编列号码，如

采用后一种方式，则地区码采用县（区）地区码，地区码长度为

6位。

六、关于医疗收费票据的防伪措施

医疗收费票据防伪纸张（彩纤纸）按财政部票样要求由定点

印制企业采购，防伪纸张统一在收据联使用。各省辖市财政部门

还应要求定点印制企业设计本地区医疗收费票据防伪暗记，并做

好防伪暗记的定期更换及登记备案等工作。作为防伪措施的补

充，各医疗机构应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，方便查询医疗收费票据

真伪。在此基础上，有条件的财政部门可探索依托财政部门网站

向社会提供医疗收费票据信息查询服务。

七、新版医疗收费票据的启用时间

各医疗机构现使用的旧版医疗收费票据可使用至2013年12

月31日。自2014年1月1日起，所有医疗机构应统一更换使用新版

医疗收费票据，旧版医疗收费票据一律停止使用。各级财政部门、

卫生部门应做好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衔接工作，确保新旧版医

疗收费票据平稳过渡，并做好旧版票据的清理、销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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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﹒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《医疗收费票据使用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2﹒财政部 卫生部关于实施《医疗收费票据使用

管理办法》有关问题的通知

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卫生厅

2013年8月7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3年8月8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